
綦江府办发〔2025〕29号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綦江区推动中医药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重点任务清单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綦江区推动中医药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重点任务清单》已经第三届区人民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2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綦江区推动中医药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重点任务清单

	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一、2027年主要预期目标（共6项）

	1
	“渝十味”中药材种植面积2万亩。
	区农业农村委
	区林业局

	2
	全区中药材种植面积10万亩。
	区农业农村委
	区林业局

	3
	全区中药材种植业产值8亿元。
	区农业农村委
	区经济信息委

区林业局

	4
	中药规上企业1家。
	区经济信息委
	高新区管委会

	5
	全区新增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不少于1个。
	区卫生健康委
	区市场监管局

	6
	积极争取新增全国名中医、全国（青年）岐黄学者共计1名及以上。
	区卫生健康委
	区科技局

	二、重点工作任务（共43项）

	（一）实施中药材种植业提质增效行动

	1
	发布綦江区道地优势中药材目录。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生健康委

	2
	积极做好差异化发展和协同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区农业农村委
	区林业局

区发展改革委

	3
	加强“渝十味”中药材品种培优、品质提升等技术攻关，推进加工能力建设，支持全产业链发展。
	区农业农村委
	区发展改革委

区经济信息委

区商务委

区卫生健康委

	4
	积极争取并配合市级建设一批中药材“三品一标”和GAP标示基地。
	区农业农村委

区林业局
	区市场监管局

	5
	积极配合市级推广“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鼓励建立“定制药园”，并以“订单种植、保护价收购”方式发展。
	区农业农村委
	区经济信息委

区卫生健康委

区林业局

	6
	积极争取并配合市级推动建设中药材种植资源战略储备基地。
	区卫生健康委
	区农业农村委

	7
	积极强化新品种选育和道地药材良种繁育，配合市级建设高质量良种繁育基地。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生健康委
	区科技局

区农业农村委

	8
	积极探索建立种子种苗商业化平台。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生健康委
	区经济信息委


	9
	探索建设人工抚育林麝、梅花鹿、乌梢蛇等珍稀濒危中药材种植（养殖）基地。
	区农业农村委

区林业局
	区卫生健康委

区市场监管局

	（二）实施现代中药振兴发展行动

	10
	支持园区和镇街引育中药提取物、中药功能食品及用品、中医药设备制造等市场主体。
	区经济信息委
	区市场监管局

高新区管委会

	11
	配合市级打造CRO+CDMO/CMO一体化服务平台。
	区经济信息委
	区科技局

高新区管委会

	12
	支持园区和镇街积极建设技术服务、成果转化、产业孵化、检验检测、生活配套等公共服务平台。
	区经济信息委
	区科技局

区市场监管局

高新区管委会

	13
	积极支持全区中药（生产）企业建设国家级大基地，创建国家级大平台，打造领军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互联互通互补。
	区经济信息委
	区科技局

高新区管委会

	14
	支持全区中药企业以自研、商务合作、利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盘活中药批准文号品种资源等方式丰富产品管线。
	区经济信息委
	区市场监管局

高新区管委会

	15
	积极引进中成药企业来綦布局，开展“一企一策”精准辅导与服务。
	区经济信息委
	区市场监管局

高新区管委会

	16
	支持全区中药（生产）企业深化数字化改革，引导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
	区经济信息委
	

	17
	鼓励并支持目录内产品按规定进入医疗联合体、医共体协定用药范畴。
	区卫生健康委
	区经济信息委

区医保局

	18
	积极支持市级老字号中药企业文化传承和品牌建设，配合打造“渝产中药”品牌。
	区文化旅游委
	区卫生健康委

区市场监管局

	19
	适时发布优势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清单。
	区卫生健康委
	区医保局

区市场监管局

	20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中药企业早期参与医疗机构协方制定和人用经验收集，促进人用经验向临床证据转化，探索“名医名方—中药制剂—中药新药”的中药创新发展路径。
	区市场监管局
	区科技局

	21
	积极配合市级支持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输出医院和项目医院之间调剂使用。
	区市场监管局
	区卫生健康委

	（三）实施“中医药+”衍生产业拓展行动

	22
	积极配合市级探索制定重庆市食药物质目录，推动药膳产业发展。
	区卫生健康委
	区市场监管局

	23
	积极支持中医药企业加快以紫苏、木香等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功能食品、特医食品等研发应用。
	区经济信息委
	区科技局

区卫生健康委

区市场监管局

	24
	积极支持中医药企业开展以中药提取物为有效成分的日用品、功能性化妆品、中医药美妆品等产品研发。
	区经济信息委
	区科技局

区市场监管局

	25
	积极支持中医药企业加强以黄连、青蒿、山银花、独活、连翘等中药材及其副产物为原料的中药兽药、饲料添加剂等研发生产。
	区经济信息委
	区农业农村委

区科技局

	26
	积极配合市级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基地、文化场馆建设。
	区文化旅游委

区卫生健康委
	区民政局

区农业农村委

区商务委

区林业局

	（四）实施科技创新赋能行动

	27
	积极推动高校、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构建产学研医紧密结合的中医药科研融合发展体系。
	区卫生健康委
	区科技局

区经济信息委

	28
	积极支持中医药企业引进“高精尖缺”科技人才和创新型团队。
	区经济信息委
	区科技局

区人力社保局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生健康委

	29
	加强中药专业技术人才培养、选拔和岗位供给，力争培育一批中药特色骨干人才、中药种植技能型人才、中药炮制紧缺人才。
	区卫生健康委
	区经济信息委

区农业农村委

	30
	积极强化中药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提高企业科研水平，提升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
	区科技局

区经济信息委
	

	31
	积极推动中医药科研成果引育和转化。
	区科技局
	区经济信息委

区卫生健康委

	（五）实施全链条服务优化行动

	32
	积极配合市级构建中医药“研审联动”创新服务体系，建立“一品一策”指导帮扶机制。
	区市场监管局
	

	33
	积极配合市级建设渝中药信息与溯源服务平台，构建中药全产业链全流程质量追溯体系。
	区卫生健康委
	区经济信息委

区商务委

区农业农村委

区大数据发展局

区市场监管局

	34
	积极支持开展已上市中成药的研究与评价。
	区卫生健康委
	区市场监管局

	35
	加大对线上线下销售中药材的质量监管力度，查处掺杂掺假、以假充真等违法违规行为。
	区市场监管局
	

	36
	积极支持中药材主产地建设集仓储、物流、行情发布等于一体的产地交易中心。
	区商务委
	区经济信息委

	37
	积极配合市级建设线上线下为一体的数字化交易平台。
	区商务委
	区经济信息委

区卫生健康委

区医保局

区市场监管局

	38
	积极配合推动川渝等地中药材、中药饮片标准互认。
	区市场监管局
	

	39
	根据市级部署强化医保政策支持，鼓励全区公立医疗机构采购可溯源、有GAP标示的中药材和中药饮片，推动实现中药材优质优价。
	区医保局
	区卫生健康委

区市场监管局

	40
	促进中西医协同发展，支持非中医类别医师按规定开具中成药及中药饮片处方，持续提高其在医疗机构的使用占比。
	区卫生健康委
	

	41
	积极探索智慧共享中药房建设和推广工作。
	区卫生健康委
	区经济信息委

区市场监管局

	42
	积极组织医疗机构与企业开展阳光推介活动。
	区卫生健康委
	

	43
	积极支持医疗机构开展GCP药物临床试验。
	区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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